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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會計處理準則之探討
●華銀徵信部　陳妙真

壹、前言

租賃（L e a s i n g）係指出租人以

物租予承租人使用收益而收取租金之

交易行為。租賃業務於現代經濟活動

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對身為製

造商或經銷商之出租人而言，除可增

加產品銷路，亦可賺取優厚的利息收

入。對承租人而言，除可保留營運資

金靈活運用外，亦可趕上技術革新掌

握商機。

貳、租賃類別

依據行政院主計處行業標準分

類，租賃業依其營業範圍可分為機械

設備租賃業、運輸工具設備租賃業、

物品租賃業等三大類。想看懂租賃業

之財務報表並瞭解租賃會計之處理準

則，應先釐清租賃之類別。依據「財

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二號－租賃會計處

理準則」規定，租賃分為「營業租賃

（operating lease）」及「資本租賃

（capital lease）」，其中「資本租賃」

又分為「銷售型租賃（s a l e s - t y p e

l e a s e）」及「直接融資租賃（d i r e c t

financing lease）」。租賃類別之區

分，端視租賃風險承擔與報酬移轉之

情形而定。

（一）就承租人而言

凡租約合乎下列四點中的任何一

點者，租賃標的物之風險與報酬已大

部分移轉給承租人，租賃合約之性質

屬於分期付款購買，亦即承租人應將

租金資本化，列記為「租賃資產」，

此種租賃稱為「資本租賃」。凡不符

合資本租賃條件者，則稱為「營業租

賃」。

1、租賃期間屆滿時，租賃物所有權

無條件轉移給承租人。

2、承租人享有優惠承購權。

3、租賃期間達租賃物在租賃開始時

剩餘耐用年數四分之三（7 5％）

以上者。但舊品租賃如租賃前原

使用期間已逾總估計使用年數四

分之三以上者，不適用之。

4、租賃開始時按各期租金及優惠承

購價格或保證殘值所計算之現值

總額，達租賃資產公平市價減出

租人得享受之投資扣抵後餘額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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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者。但舊品租賃如租賃前原

使用期間已逾總估計使用年數四分

之三以上者，亦不適用。現值總額

之計算，以租賃開始日財政部公布

之非金融業最高借款利率與出租人

之隱含利率之較低者為準。但隱含

利率無法知悉或推知者，以非金融

業最高借款利率為準。

（二）就出租人而言

除符合上述「承租人資本租賃四

條件之一」外，尚應符合下列兩條件

者，才能稱為「資本租賃」。

5、應收租賃款收現可能性能合理預

估。

6、應由出租人負擔之未來成本（例

如：保證租賃資產不因技術進步而

受淘汰。），無重大之不確定性。

由上可知，一項租賃在承租人方

面列為「資本租賃」，但出租人方面可

能列為「營業租賃」。

就出租人而言，「資本租賃」尚

因是否產生製造商或經銷商損益，而

區分為「銷售型租賃」及「直接融資

租賃」。

銷售型租賃：

當資本租賃產生製造商或經銷商

損益，亦即應收租賃款之現值大於或

小於租賃資產的成本或帳面金額時稱

之，該製造商或經銷商賺取兩種收

入：

a.成本與售價差額之利潤。

b.應收租賃款之現值與應收租賃

款差額之利息。

【註：應收租賃款之現值等於租賃

資產之公平價值或售價。】

直接融資租賃：

當資本租賃不產生製造商或經銷

商損益，亦即應收租賃款之現值等於

租賃資產的成本或帳面金額時稱之，

該製造商或經銷商僅賺取利息而無利

潤。

出租人之租賃種類判斷彙整：

a.合乎上述1、2、3、4條件之一。

b.合乎上述5、6兩條件。

c.有製造商或經銷商損益。

（賺取利潤及利息）

a.合乎上述1、2、3、4條件之一。

b.合乎上述5、6兩條件。

c.無製造商或經銷商損益。

（僅賺取利息）

資本租賃

銷售型租賃

直接融資租賃

營業租賃 凡非資本租賃者均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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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租賃分類流程圖

（資料來源：中級會計學--鄭丁旺博士著）

（資料來源：中級會計學--鄭丁旺博士著）

參、會計準則

（一）營業租賃

營業租賃之會計處理較為簡單，每期租金收付之分錄如下：

出租人： 承租人：

現 金 ×× 租金費用 ××

租金收入 ×× 現 金 ××

（二）資本租賃

資本租賃之會計處理極為複雜，除應依前述規則判斷入帳基礎外，每期均

應攤銷相關之會計科目，茲以承租人之立場簡列會計處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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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租約為資本租賃，承租人於租賃開始日之會計處理：

租賃資產－機器設備 ××

應付租賃款 ××

2、租約為資本租賃，承租人支付租金之會計處理：

（1）支付租金並認列利息費用及手續費支出之分錄：【註】

利息費用 ××

手續費支出 ××

應付租賃款 ××

現 金 ××

（2）計提租賃資產之折舊分錄：

折舊費用 ××

累計折舊－租賃資產 ××

3、租約為資本租賃，承租人租賃屆滿承購租賃物之會計處理：

應付租賃款 ××

現 金 ××

固定資產－機器設備 ××

租賃資產－機器設備 ××

累計折舊－租賃資產 ××

累計折舊－機器設備 ××

【註】承租人每期支付之租金，除資產本身價款外，尚含融資或分期付款利息

在內，故應攤銷租賃負債，並承認利息費用。如租賃資產係以財政部公布之非

金融業最高借款利率折算者，則以應付租賃款乘以該利率，得出利息費用；如

租賃資產係按公平市價入帳者，則以應付租賃款期初餘額按出租人之隱含利率

計算，其相當於依租賃開始日財政部公布之非金融業最高借款利率部分為「利

息費用」，超過部分為「手續費支出」。但租期屆滿時租賃物返還出租人且有未

保證殘值者，承租人應就各期租金給付額及保證殘值與公平市價另行計算隱含

利率，依前述方法認列費用。當期支付總額中減除利息費用及手續費支出，其

餘額為當期償還之「應付租賃款」。



業．務．報．導 2006

23

（三）財務報表之表達

1、資產負債表：

（1）若屬營業租賃，則出租人

帳上將有「出租資產」之

會計科目。

（2）若屬資本租賃，則出租人

及承租人帳上各有「應收

租賃款」及「租賃資產、

應付租 賃款」之 會計科

目。

2、損益表：

（1）若屬營業租賃，則出租人

及承租人帳上之「利息費

用」應屬「營業外支出」。

（2）若屬資本租賃，因出租人

行業性質屬融 資業，其

「利息費用」應列為「營業

成本」。

肆、售後租回

「 售 後 租 回 （ Sales and

L e a s e b a c k）」係指企業將自有資產出

售，然後又簽約租回之情形。「售後

租回」模式最早興起於跨國企業，例

如：好幾年前美商花旗銀行在台北市

台塑集團總部大樓旁邊之花旗大樓，

就是以先處分掉再予以回租之情形。

企業採取「售後租回」策略理由

如下：

（一）可專注於核心事業之發展，

不必把資金放在非核心事業

上。

（二）可改善公司財務結構，不必

把資金壓在不動產上，以降

低負債比率。

（三）可將償還銀行借款後多餘的

現金，用在事業的擴充、或

投資在回報率較高的新事

業。

（四）可享受租稅利益。

（五）因應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三

十五號「資產減損之會計處

理準則」之實施，亦係許多

非以不動產開發為核心事業

之企業，如：高科技產業、

傳統製造業、金融機構等，

紛紛出售閒置不動產之原

因。

伍、結論

綜上所述，應足以解答營業單位

徵授信同仁對於租賃會計之疑問，惟

限於篇幅未列示財務報表之全貌，讀

者如有興趣可自「公開資訊觀測站

http://newmops.tse.com.tw 」下載

「永欣租賃（股票代號2 8 7 1）」、「格上

汽車租賃（股票代號8 3 9 3）」或「華夏

租賃（股票代號8 9 1 3）」財務報表參

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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